广 东 省 司 法 厅 政 治 部 文 件

粤司政[2004]130号
关于2004年度律师、公证员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司法局，厅直各有关单位，省直各律师事务所：
根据广东省人事厅《关于做好2004年我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粤人发[2004]163号）精神，结合我省今年律师、公证员评审工作实际，现将2004年度律师、公证员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受理申报材料的时间
全省高级律师、公证员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省直中级律师、公证员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受理申报评审材料的时间为2004年8月15日??9月15日。

二、   申报评审的条件
今年申报、评审原则上仍执行《关于印发广东省律师高、中级资格条件的通知》（粤职改办[1998]58号）和《关于印发广东省公证员高、中级资格条件的通知》（粤职改办[1998]59号）。并对有关申报条件作如下调整或补充说明：

（一）学历资历条件
凡申报评审中级资格的，不受评审前是否被聘用的限制。同时将学历（学位）（法律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资历条件调整为：
1、 硕士学位获得者，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年限由获得

硕士学位后3年调整为2年以上；或获得硕士学位前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累计3年以上；

2、 研究生班毕业或获得双学士学位，取得助理级资

格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年限由3年调整为2年以上；未取得助理级资格的，从事专业技术工作4年以上；

3、 大学本科毕业，取得助理级资格后，从事专业技

术工作的年限由4年调整为3年以上；未取得助理级资格的，从事专业技术工作5年以上；

4、 大学专科毕业，取得助理级资格后，从事专业技

术工作的年限由5年调整为4年以上；未取得助理级资格的，从事专业技术工作8年以上；

5、 中专毕业的，不再执行“中专毕业，从事专业技

术工作20年以上，其中取得助理级资格后，受聘助理级职务5年以上”的规定，凡从事专业技术工作15年以上者，或取得助理级资格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8年以上者，可申报评审中级资格。

凡申报评审高级资格的，取消破格和评审前是否受聘的限制。具备博士学位，或取得中级资格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3年的人员，达到副高级或不分正副高级资格条件的，可按规定程序申报评审副高级或不分正副高级资格；取得副高级或不分正副高级资格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3年的人员，达到正高级资格条件的，可按规定程序申报评审正高级资格。

(二)外语条件
1、 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评审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凡

有外语要求的，须按国家人事部全国职称外语等级考试适用范围的规定，报名参加相应等级的考试（政策规定可免考的除外）。专业技术人员凭1997年及以后人事部外语等级考试成绩合格证书（或2001年广东省职称外语考试合格成绩单），可申报评审相应级别专业技术资格，不受证书有效期的限制。同时调整广东省人事厅《关于深化我省职称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粤人发[2003]178号），属外语条件倾斜范围规定内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全国职称外语相应等级考试，取得外语倾斜分数线以上的成绩，可申报评审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资格，取消当年有效的限制。

2、    从今年起，凡参加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组织的BFT
考试的人员，可凭BFT考试成绩合格证书申报评审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其中，通过BFT（A）级者可申报评审高级专业技术资格；通过BFT（I）级者可申报评审中级专业技术资格。

2、 转换系列评审的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评审与转岗

前同档次专业技术资格，现资格是通过评审或认定取得的，可免试职称外语。
3、 行政区划变动地区（县转区）的专业技术人员，凡

变动前报名参加了全国职称外语等级考试，且取得有效成绩的，在有效期内，可凭合格证或外语成绩通知单，按变动前所属县及以下相关政策申报、评审相应档次的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过了有效期的，应按现行政区划和申报专业技术资格的档次报考相应等级的职称外语考试。
4、 2004年全国职称外语等级考试各语种及类别、级别
的合格标准均为60分（试卷满分为100分）。

（三）计算机应用能力和计算机网络应用条件
除执行粤人发[2002]81号文的有关规定外，取得博士学位，或计算机专业专职教学的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评审可免试计算机应用能力或《计算机网络应用》。

三、   评审办法
（一）受理材料要求
1、 各地市司法局要对照资格条件的要求，对申报评

审人员的材料认真进行初审，严格把关，凡符合要求的，应按时报送省司法厅人事警务处。
厅直属单位，省直各律师事务所申报评审人员的材料由所在单位审核后直接报送省司法厅人事警务处。
2、   凡送审的申报材料一律要求密封，并加盖骑缝章，

确保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否则不予受理。
3、   对不符合要求的材料或在评前公示中发现问题的

材料，应写明存在问题，及时退回。对在规定时间内补齐或更正材料重新申报的，应抓紧审核，及时办理。凡公示后经核实举报问题属实无误的，一律不予报送；对举报问题一时难以核实的，可如实注明，先行报送，后在评审期间经调查核实举报属实的，评委会不予评审；已获得评审通过的，评审结果无效，撤销已取得的资格。
（二）公示制度
1.申报前公示。申报评审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

材料，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在显著位置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的评议监督，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申报人所在单位应认真收集群众反映的意见和问题，并调查核实。对与事实不符的内容，所在单位应要求申报人剔除或按事实予以更正。公示结束，所在单位应填报《专业技术人员申报专业技术资格评前公示情况表》，如实反映问题和意见，加盖公章后作为其申报材料的一部分，按规定程序上报。对拒不更正与事实不符的申报材料的，单位有权拒绝上报。

1、 评审结果公示。凡评委会评审通过的人员，应严

格按照现行规定进行公示，经公示无异议的，报核准和在省人事厅网站上公布名单，发给资格证书。
（三）评审费高级500元/人，中级400元/人，初级250/人。

四、   评审材料
今年起，个人申报评审、考核认定、确认的申报表等表格可以在广东省人事厅的网站上下载，材料规格以表格上要求为准，网址：HTTP://WWW.GDRST.GOV.CN。

 

联系人：赵菁、丘凌锋   联系电话：020－86351174

报送材料地址：广东省司法厅政治部人事警务处
（广州市政民路51号13楼1320房）
